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六
年
七
月
二
十
日
）

鍾
榮
光
/
等
呈

廣
東
省
政
府
批
：
農
字
第
二
一
七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六
年
七
月
三
十
日
）
：

私
立
嶺
南
大
學
校
董
會
主
席
鍾
榮
光
：

呈
一
件
：
呈
報
該
會
組
織
經
過
，
及
預
備
接
收
嶺
南
大
學
情
形
，
請
批
准
該
大
學
以
前
所
有
轇
輵
與
該
會
絕
無
關
係
，
并
令
農
工
廳
轉
知
該
校
職
員
工
人
等
由

朱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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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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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東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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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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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南
大
共
濟
會
文
：

逕
啓
者
：
案
奉

廣
東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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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農
字
第
一
五
八
號
令
開
：
為
令
飭
事
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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